南充市科技局项目（结题）验收通知

为加强科技项目验收管理，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，根据科技项目管理有关规定，南充市科技局决定对到期科技项目组织（结题）验收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验收范围

 2016年度立项及以往年度应结题的市本级项目

二、验收程序

1、登录南充市科技局综合管理平台，网上填写《南充市科技计划项目验收报告》，保存后导出打印，附上相关佐证材料；将相关验收纸质资料一份报送本院科技部审核。

2、单位盖章后的项目验收材料一式3份，报南充市科技局生产力促进中心。

三、提供验收材料清单

1. 验收申请表；

2. 南充市科技计划项目计划任务书（需要提供单位与科技局盖章的原件）

3. 南充市科技计划项目验收报告

4. 项目实施完成情况总结报告

5. 项目经费执行情况报告

6. 项目专项资金到位与支出情况证明材料：财务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支出明细账；劳务费及专家咨询费需要提供财务凭证；项目财政专项资金单笔支出1万元以上的会计凭证及发票复印件等财务附件证明材料。

7 .与项目成果有关的科研数据、知识产权（已发表论文、取得专利及其它成果等）。
四、时间安排

项目负责人于2020年6月12日前按要求提交上述材料到科技部新区4楼B36房间。联系电话2262124，孟老师13989187500（64450）。

